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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3/2021_2022__EF_BC_9A2

008_E7_94_B3_c26_503030.htm 转变执法理念 改进执法方式 考

试大(www．Examda。com) 《人民日报》2006年6月4日的头版

头条以《长沙推行文明城管让市民舒心》为题报道说，为使

城市管理从处罚走向服务，从无序走向和谐，长沙市打破并

改革旧的城管体制，致力建设“和谐城管”，积极按照群众

要求不断探索创新调整执法工作方式。比如，市民反感城管

队员坐车巡查，他们便改为徒步执法或骑自行车；市民反映

违章停车锁车轮的方式过于生硬，他们便改为拍照抄牌进微

机公示；市民建言夜间执法避免扰民，他们便对违规行为采

取摄影取证，次日再行处置。他们还把对夜市“游击队员”

的堵和罚，改为帮助他们寻找固定经营摊点，使他们“生意

好多了”。长沙市的城管部门开始让市民舒心顺气。城市管

理因为涉及面广，长期以来一直为公众所关注。透过这则市

民反映城市管理“不仅文明，还善解人意”的新闻，城市管

理者执法理念、执法方式的变革令人欣喜。 长沙市的做法及

其成功经验表明，执法方式至关重要，执法方式的选择取舍

直接关系着执法目的的实现，直接影响着执法效果的好坏。

积极采用人们能够接受的、文明的执法方式，可以更有效地

搞好城市管理，有利于促进并实现城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

间关系的和谐。实际上，执法方式简单化、机械化的问题目

前并不仅限于城管一个领域。多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日益

健全和完善，各个行业和领域普遍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

相关执法部门的执法依据、执法规范也越来越多。但是，由



于一些立法和规范“重实体、轻程序”，执法实践中一些执

法部门和执法者 “重执法目的、轻执法方式”，一些领域也

引发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一些城市交管部门因为 “暗中

执法”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一些地方法院因为“堵

被窝”式的强制执行物业费方式而招致公众质疑。执法方式

不是简单的手段问题，而是执法者执法理念的反映。不可否

认的是，少数执法者至今依然遵循一种简单生硬的执法逻辑

：我是执法者，你违法了，我就可以采用法律授权的任何方

式收拾你，不需要讲究什么方式；至于造成违法的原因、执

法对象的感受、执法的效果等问题，则往往很少去考虑。显

然，这些执法部门及其执法者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即究竞

是为谁执法。如果一个执法机关的某些执法行为被多数群众

难以接受，其值得反思的就远不止这种执法方式本身。 执法

方式还是衡量执法者执法水平的重要尺度，是一个部门及其

执法人员法律素质的综合表现。维护并保障广大公民的合法

权益是所有执法机关的法定职责，采用什么措施及时有效地

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的程度如何，反映了执法者

的执法水平。即便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维护其他公

民合法权益的需要而必须对违法公民进行处罚时，也不能逾

越法律的界限。倘若逾越了这个界限，就势必构成滥用职权

。 长沙市的做法，好就好在执法部门能够从切实保障群众的

合法权益出发，积极主动地按照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执法

方式，改进执法手段，因而既达到了执法目的，又赢得了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这值得其他执法机关关注并借鉴。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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